
國立中興大學人事室辦理「專任教師敘薪」標準作業程序 

項 待遇 目 專任教師敘薪 編號 14 

 一. 
法 
令  
依 
據 

(一) 公立學校教師暨助教職務等級表 

(二) 公立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 

(三) 教師待遇條例 

(四) 教師待遇條例施行細則 

(五) 教師職前年資採計提敘辦法 

(六) 教育部教育人事法規釋例 http://140.111.1.138/search.aspx 

 

 二. 

作  

業  

流  

程 

系所送院教評
會審議，提校
教評會審議 

人事室製作核薪請示
名冊簽陳校長核定 

敘薪通知書函送當
事人

結束 

新聘教師完成報到
程序 

是否具非研究性
之私人機構年資

人事室檢核教師提供
之學經歷證件 

否

是

支薪通知(出納、主
計)



 三. 

控 

制 

重 

點 

及 

作  

業 

注 

意 

事 

項 

(一)新聘教師、研究人員及助教如有相關研究教學工作年資應於報到時

於履歷表內詳載，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，俾據以辦理提敘。 
(二)新聘教師如有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年資相關工作年資擬辦理提敘，

應提供證明（國外任職證明文件，經我國駐外使領館或指定機構驗

證，如該項驗證有困難時，由原任職機構負責人或部門主管簽署之

證明文件，亦得採認）。 
(三) 依 99 年 5 月 6 日第 27 屆教評會第 3 次會議決議：「非研究性私人

機構年資提敘案宜從嚴認定，由院教評會就個案審查得否採計提敘

及得提晉之薪級數，敘明理由並檢附相關資料送校教評會審議」。

(四)所具曾任年資經審定合於採計提敘者，得於本職最高年功薪範圍內

酌予提晉薪級，惟每滿 1 年最多提敘 1 級。 
(五)如教師檢附之提敘證件不足，得先以學歷核敘薪級，讓教師於到職

後即可支領基本薪資，並俟補件後再辦理提敘事宜。 
(六) 核薪請示名冊於校長核定後，以書函轉知當事人，並製作教師就職

支薪通知送出納組、會計室、圖書館(會簽 2 組、3 組，專案教師

要加會 4 組)。 
 
【校務系統作業】 
(一)新進教師敘薪： 

1、簽-基本薪級：於新進教師報到後（約 8月 1 日/2 月 1 日後三日內）

先簽基本薪，惟須確認教師已取得離職證明。未取得者，先不核予

基本薪級。 

2、簽-核薪請示：於新進教師備齊學經歷（男生須另備退伍令）及離職

證明後，簽核薪請示。 

3、製發敘薪通知書：先於電子檔【01-敘薪通知(以此檔為主-含公文編

號)-套印用】填妥相關資料後，再套印至檔案【02-敘薪通知書-新

進教師】製成稿件簽核後，一式二份送文書組用印後，領回自發（並

以通知新進教師單位派員至人事室領取核薪通知書）。 

4、發支薪通知單：於校務行政系統／PSN15 教職員核薪作業處理子系

統/PSN15D 教師薪級作業維護系統/PSN15D01 教師薪級維護項下作

業後，於 PSN15R 教職員核薪作業報表子系統/PSN15R04 就職支薪通

知書列印項下列印支薪通知單後，一份稿核章後，三份正本分送主

計室、出納組及圖書館。 

(二)升等教師敘薪： 

1、俟教師送審結果核定後，查詢教師原敘薪級，如未達該職級最低薪

級，則以該職級最低薪級核敘；若已超過最低薪級，則直接以原薪

級核敘（需注意本薪及年功薪的差別） 

2、製發敘薪通知書：先於電子檔【01-敘薪通知(以此檔為主-含公文編

號)-套印用】填妥相關資料後，再套印至檔案【03-敘薪通知書-升

等教師(套印用)】填妥相關資料後，製成稿件簽核後，一式二份送



文書組用印後，領回自發（並以電子郵件通知升等教師派員至人事

室領取核薪通知書）。 

3、發支薪通知單：於校務行政系統/PSN15 教職員核薪作業處理子系統

/PSN15D 教師薪級作業維護系統/PSN15 

 四. 

作 

業 

表 

件 

(一)核薪請示名冊 
(二)敘薪通知書函 
(三)就職支薪通知單 
 

 五. 

備 

註 

 

 



國立中興大學內部控制制度自行檢查表 

       年度 

自行檢查單位：人事室 

作業類別(項目)：專任教師敘薪               檢查日期：  年  月  日 

檢查重點 
自行檢查情形

檢查情形說明 
符合 未符合

一、作業流程有效性 

(一)作業程序說明表及作業流程圖

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。 

(二)內部控制制度是否有效設計及

執行。 

   

二、檢核新聘教師、研究人員及助教

有相關研究教學工作年資及學

歷等證明文件。如有曾任非研究

性私人機構年資提敘案，由院教

評會就個案審查得否採計提敘

及得提晉之薪級數，敘明理由並

檢附相關資料送校教評會審議。

 

   

三、敘薪注意事項： 

(一)所具曾任年資經審定合於採計

提敘者，得於本職最高年功薪範

圍內酌予提晉薪級，惟每滿 1
年最多提敘 1 級。 

(二)如教師檢附之提敘證件不足，得

先以學歷核敘薪級，讓教師於到

職後即可支領基本薪資，並俟補

件後再辦理提敘事宜。 

   

四、核薪請示名冊於校長核定後，以

書函轉知當事人，並製作教師就

職支薪通知送出納組、會計室。

   

結論/需採行之改善措施： 

 □經檢查結果，本作業類別(項目)之內部控制制度設計及執行，無重大缺失。 

 □經檢查結果，本作業類別(項目)之內部控制制度設計及執行，部分項目未符合，

擬採行改善措施如下： 
 

 

註：1.機關得就 1項作業流程製作 1份自行檢查表，亦得將各項作業流程依性質分類，同 1
類之作業流程合併 1份自行檢查表，就作業流程重點納入檢查。 

2.自行檢查情形除勾選外，未符合者必須於說明欄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。 
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複核：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

 


